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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生活輔導細則 

90 年 6 月 29 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6 月 27 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6 月 27 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6 月 26 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7 月 3 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7 月 4 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1 月 12 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6 月 20 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6 月 18 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學生之生活輔導，根據本校實際需要，以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及各系(科)所主

管、導師、教官，共同負責學生生活輔導事宜。 

第二條 生活輔導之一般規定： 

一、禮貌：無論在校內外，對師長及同學，應注意禮貌。 

二、秩序：各種集會活動均應注重秩序，保持肅靜，遵守集會之各項規定。 

三、服裝儀容：學生在校服裝可自由穿著，但不得穿奇裝異服及著拖鞋，以整潔、

簡單、樸素、富朝氣為原則。 

第三條 學生請假規則： 

一、學生日常上課或各種集會(包括週會、慶典及課外活動等)因故需請假者，均依

本規則行之。 

二、請假手續： 

(一)自行登錄校園入口網站，進入學務系統項下「學生請假系統」，依操作步驟辦

理請假。惟考試假、註冊假、無法檢附證明文件、事後三天因故補請假皆需

列印紙本假單簽核。 

(二)請假應於事前行之，經核准後始為有效。如因急、重病及特殊原因，無法事

前請假者，應由學生或其家長，於事(病)發生之三日內，檢具證明文件補行

請假，或以掛號信函(傳真亦可)說明理由，逕寄導師或教官辦理請假。 

(三)因故須延長假期時，應於原假期截止前辦理續假手績。 

(四)學生請假所檢附證明文件及口頭說明必須真實，若有虛偽或欺騙情事，除不

予准假外，並依情節輕重，從嚴議處。 

三、准假權責如下： 

(一)請假在三日(含)以內者，導師核准(導師不在可由教官代核)。  

(二)請假在十日(含)以內者，生活輔導組組長核准。 

(三)請假超過十日者，學務長核准。 

(四)請假原因牽涉較廣而情形特殊者(如註冊假、考試假等)，轉呈學務長核准。 

四、請假種類及限制： 

(一)事假，每一節減操行成績○．一分，應檢附家長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二)病假，每滿二節減操行成績○．一分，應檢附醫院或家長證明文件。 



2 

 

(三)公假，不減操行分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給予公假。 

1.代表國家或本校參加活動或比賽者，應檢附相關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 

2.參加學校舉辦之活動或比賽者，應檢附承辦單位之證明文件。 

3.辦理兵役事宜，應檢附兵役機關通知相關證明文件。 

4.原住民學生依照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之各該族歲時祭儀日期，檢附戶

籍謄本、戶口名簿或政府機關所開具之證明文件申請公假。 

(四)喪假，不減操行分數，但限因直系血親或配偶死亡，且請假以十日(不含例假

日)為限，應檢附證明文件。 

(五)婚假，不減操行分數，且請假以十日(不含例假日)為限，應檢附證明文件。 

(六)產假，不減操行分數，不計缺席，但不以全勤計。應檢附健保局特約醫院或診

所之證明文件，最遲於請假日之次日起五日(不含例假日)內辦理請假。 

1.產檢假：於分娩前，給產檢假五日(不含例假日)，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

娩後。 

2.分娩假：於分娩後，給分娩假八週(含例假日)，應一次請畢。 

3.流產假：妊娠未滿二個月流產者，給流產假五日。妊娠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

流產者，給流產假七日。妊娠三個月以上流產者，給流產假四週。以上均含例

假日，應一次請畢。 

4.陪產假：因配偶分娩者，給陪產假五日(不含例假日)，得分次申請，但應於配

偶分娩日前後合計十五日內請畢。 

(七)生理假，學生因生理期身體不適，無須檢附證明文件，惟每月一日為限。 

(八)心理不適假，每學期累積以三日為限，每次以半日(僅為第一節至第四節、第

五節至第九節及 A節至第 D節三種)或一日計，無須檢附證明文件。同一學期

請第三日心理不適假時，通知導師優先關懷，必要時由導師轉介至諮輔單位。 

(九)考試假，期中、末考試期間，如因重病或特殊事故不能應考者，必須檢附診斷

證明、住院證明或必須親身並及時處理之事故證明，至遲應於請假日起二天內

完成考試假紙本假單簽核流程。未經核准者不得參加補考。考試假操行之扣分

與其他假同(如因公喪假則不減分；如因事、病假則比照減分) 

(十)註冊假，因重病或特殊事故不能在規定日期註冊者，應事先檢附證明文件完成

註冊假紙本假單簽核流程。申請延期註冊以註冊之日起二週內為限，逾期仍未

完成註冊手續，又未申請休學者，新生取消入學資格，舊生一律予以退學。 

五、學生全學期曠課累積滿四十五小時者，勒令退學。如全學期無曠課、缺席紀錄

者為全勤，操行成績加三分(研究生、具本校學籍之交換生至國外修課期間除

外)。 

六、學生請假缺曠紀錄，請自行上網查閱，如有登錄錯誤請在學期結束次週三日內

提出更正，逾時不予受理。 

第四條 週會規則： 

一、本校每週二第三、四節課為週會時間，週會時間以實施全校週會、院週會、系

(科)週會為原則，分別由校長、院長、系(科)主任主持運用。 

二、全校週會每學期舉行二至三次，必要時得另行加開。 

三、週會進行中不得擾亂秩序、喧嘩、飲食、睡覺、閱讀書報、使用手機及電腦等

電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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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週會為學校重要活動，視同正課，無故不參加週會得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予以

登記曠課及申誡乙次論處。 

第五條 遺失物品或拾獲物品處理規則： 

一、在校遺失物品時，得報告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協助查尋。 

二、凡拾獲物品之學生，應將原物送交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招領，並視其情節予

以獎勵，隱瞞不報者，一經查出，嚴予處分。 

三、拾獲物品經公告日起六個月內無人認領，即依「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失物招領處

理辦法」處理。 

第六條 教室規則： 

一、教室內應保持清潔肅靜，教室不放置垃圾。 

二、聞上課鈴聲應即依序進入教室入座，教師未到時，應在座位自習，不得紊亂或

高聲講話，班代自動連繫授任課老師上課。 

三、聽課時如遇師長詢問，應即作答；學生如有疑問時，應舉手發問。  

四、在上課時間，遇有特殊事故，須向師長報告經允許後，始可離開。 

五、學生在教室上課，應專心聽講，不得進行與課程不相關之活動。 

六、教室不得有抽煙、賭博之情事。 

第七條 本細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